
一周打假

“能量水”成本几乎为零

近日， 浙江宁波江北公安破获了一起

特大生产销售假药案， 一举查获了所谓的

“能量水” 2 万多瓶， 涉案金额 5000 余万

元。 经专业机构检验， 这些特效药“能量

水” 只是蒸馏过的普通山泉水， 成本几乎

为零。

去年 10 月， 宁波江北区慈城镇一男

子报警称， 一销售人员向其父亲推荐了一

款“能量水”， 该销售宣称这款产品可以

治疗多种疾病， 尤其对老年患者和重症患

者疗效更佳， 售价 1500 元一瓶。 老人自

身患有多年的糖尿病， 于是“病急乱投

医”， 还听说其他病友喝了这款“能量水”

也感觉良好， 于是就对此药效深信不疑，

先后从该销售人员手里购买了 5 箱 （100

瓶） “能量水”， 总价 15 万元。

民警调查发现， 该产品名为“粒子能

细胞康复液”， 由广东省某公司生产。 产

品包装简陋， 无生产厂家、 生产日期及质

量合格证等标识， 属典型“三无” 产品，

后经专业机构鉴定， 认定为假药。

近日， 宁波市、 区两级公安部门协同

作战， 组织 60 余名警力， 开展集中收网

行动， 先后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11 人， 捣

毁生产基地 1 处， 仓储窝点 5 处， 查封生

产流水线 1 条。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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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吃相”不能太难看

让员工分摊办公

费用 ， 企业 “吃相 ”

有点难看。 本期 “权

威曝光” 介绍的就是

因公司要求员工分摊办公室超额电费引发

的劳动争议纠纷。

在经营中， 企业控制办公成本无可厚

非 。 但是 ， 企业日常运行的成本无论高

低， 都应由企业自行承担， 与员工个人并

无关联， 不能让员工分摊办公费用。 企业

是办公的地方， 是经营的场所， 不可避免

会产生办公费用。 这是员工办公、 企业经

营的基础， 相关支出理应由企业承担。

劳动者提供劳动， 领取相应的报酬，

无论其付出的劳动能否产生相应的收益，

单位都应当支付报酬。 而是否能产生收益

则属于经营风险， 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

而办公场所的电费、 租金、 宽带费等费用

属于用人单位的经营成本， 也在用人单位

需要承担的范围内。 人力成本是企业成本

的构成， 与办公产生的成本属于同类项，

彼此之间并无权责关系， 因而员工没有分

摊企业运行成本的义务。

因此， 企业要求员工分摊办公费用，

是转嫁经营成本的行为， 违背劳动关系本

质。 另外， 企业在应发工资中扣除办公产

生的费用， 这一行为已属克扣工资， 侵犯

了员工的合法权益。 员工理当拿起法律武

器， 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

金勇

讯简
虹口成立

四川北路楼宇商圈联盟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龙钢

本报讯 以创新发展引领区域转型蝶变，

从业态提升、 城市更新、 文化赋能三个方面对

四川北路区域进行综合提升。 日前， 虹口区四

川北路楼宇商圈联盟成立暨“丰字型” 综合提

升项目推进会在今潮 8 弄举行。 会上发布了四

川北路“丰字型” 综合提升项目方案。

四川北路有着丰厚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

承载着虹口乃至上海的非凡情怀。 历史上， 这

里一直是商贩云集、 文化繁荣的人气聚集地。

近年来， 随着北外滩辐射带动效应的不断显

现， 四川北路正在不断地焕发新气象、 新面

貌。

据了解， 此次发布的“丰字型” 综合提升

项目方案, 涉及以武进路、 衡水路、 虬江路

为横轴， 四川北路为纵轴的区域， 包括： 红色

文化、 弄堂文化、 商业文化、 生活文化、 休闲

文化五部分； 增设部分绿化小品和雕像、 增加

红色文化元素等。 方案提出， 未来四川北路将

与南京西路和淮海中路错位经营， 与国内外投

资平台联手， 筛选、 投资、 优化、 提升、 发展

个别名店、 小店、 匠人、 高手， 组成战略联

盟， 使商业发展迈上更高台阶， 让中外游客体

验海派文化的内涵。

为推进“丰字型” 综合提升项目， 虹口区

四川北路街道、 区商务委发起成立了四川北路

楼宇商圈联盟， 通过组织辖区内优质楼宇、 商

业体加入， 搭建互联互通平台， 推动资源共

享、 机制共商、 服务共推， 为促进四川北路商

业重振、 文化回归、 城市更新奠定基础。

虹口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该区将把“丰字

型” 提升和楼宇商圈联盟作为四川北路发展重

要机遇， 依托楼宇商圈联盟平台， 持续整合政

府机构、 群团组织、 社会力量等各方优质资

源， 为楼宇商圈经济赋能， 助力虹口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青浦警方提前布局

多措并举为考生护航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2023 年上海中考期间， 青浦警

方为此提前谋划， 精心安排， 提前到岗， 做好

考点周围保障工作， 为中考的顺利进行保驾护

航。

6 月 17 日早上， 记者在青浦区实验中学

西校区看到， 考生们排着队依次进入考场， 秩

序井然， 家长们或身穿旗袍或身穿象征美好寓

意的服饰为自己孩子中考助力。 现场， 青浦警

方严阵以待、 全力护航， 不仅提前到岗维持秩

序， 同时民警还穿上公仔服与前来考试的考生

一一击掌为考生们加油送上好运。 据悉， 青浦

警方全体执勤人员早晨七点到岗， 引导接送考

生车辆到指定区域停放， 疏导考点周边车辆有

序通行。

“由于中考受雨水天气影响， 考点门口车

辆陡然增加， 我们提前到岗， 加强疏导， 希望

接送考生的家长能够即停即走。 同时我们也会

根据现场情况提前设置临时道路停车， 会设置

相关指示牌， 请接送的家长顺向停车。” 青浦

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机动四大队大队长汪礼明

说。

◆处理过程及结果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在装修过程中拆除承重墙的行为明

显构成违法， 消费者对于装修公司拟实施的

违法违规行为应予以 “叫停”， 且消费者可

据此主张解除与装修公司的合同并要求装修

公司退还定金。

“就程先生的遭遇而言， 装修公司如若

确有实施拆除承重墙行为的， 程先生与装修

公司均将会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金玮

律师表示， 依据 《建筑法》 第四十九条的规

定，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

程， 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

或者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

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 第七十条

的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

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擅自施工的， 责令改

正，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房屋建

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 不得擅自变动房屋

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违

反本条例规定， 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

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的，

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

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所列

行为 ， 造成损失的 ，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第五条的规

定，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 禁止下列行

为： （一） 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

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 变动建筑

主体和承重结构； …… （五） 其他影响建筑

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金玮律师还指出， 就法律性质而言， 诸

如拆除承重墙等不当装修是对社会公众的居

住安全造成威胁的违法行为， 行为人应当承

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不当的装修行为会影

响其他房屋所有人的权利， 可能对整栋楼房

造成安全隐患， 造成相邻业主的公共利益和

财产权益受损， 理应被法律所禁止。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选

择装修公司时， 一定要选择正规家装公司，

要审查装修公司的相关证照和资质是否齐

全， 选择资质健全、 信誉良好、 人员素质高

的装修公司； 同时， 装修公司应当依法合规

经营， 切勿在装修过程中实施拆除承重墙等

违法违规行为， 否则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 记者 金勇

投诉者： 程先生

投诉时间： 2023 年 5 月

由于房屋装修环节多， 技术复杂， 专业

性强， 行业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良莠不齐， 经

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互信度不

高等因素， 使得建材家装领域近年来成为了

投诉的热点。

消费者程先生称， 2022 年 9 月他与某

建筑装修公司签订合同装修房屋， 交付定金

5000 元。 在拿到装修设计图纸后， 程先生

将图纸拿去物业审核， 却被告知该设计涉及

敲去房屋承重墙， 不符合房屋承重， 故无法

使用。 于是程先生立刻联系装修公司客服，

希望退还 5000 元定金， 终止合同。 但对方

拒绝退还定金， 还称敲掉承重墙无关紧要，

很多装修公司都这样实施的， 并且催促程先

生再支付 4 万元， 后续会为程先生继续提供

装修服务。

由于双方协商未果， 程先生无奈之下向

浦东新区消保委投诉求助。

装修勿“碰”承重墙

业主应当守住底线

  接到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联系了经营者。 经营者表示现在是

消费者违反合同约定， 要通过法院告消费

者， 并且不会退还定金， 希望消费者继续履

行合同。

程先生则表示， 自己绝不会做违法、 危

害他人的事情。 这家装修公司已经涉嫌违规

操作， 他不会再付钱让该装修公司继续装

修。 如果该装修公司告他， 他会同样通过司

法途径处理此事。

根据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二条之规

定， 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 使

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业主行使权利不得

危及建筑物的安全， 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

法权益。 《民法典》 一千一百六十八条之规

定，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 造成他人

损害的， 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若消费者同意

或者“放任” 装潢公司实施拆承重墙墙的行

为， 一是作为房屋产权人对房屋未尽到管理

义务； 二是实施拆墙行为的装修公司或者施

工队属于专业人员， 应和业主一起承担共同

侵权责任。

一些消费者在装修房屋时采取拆毁承重

墙、 承重柱、 承重梁、 门头梁、 墙体的钢

筋、 阳台边的矮墙等违法行为， 严重来说，

私自将承重墙拆除， 使整栋楼变成危楼， 还

可能涉嫌过失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

如果消费者想要对现有建筑进行改造， 应该

先咨询专业人士， 进行全面的评估和规划，

以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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